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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述
中
爲
戰
情
況 

一
「C

魂
乐
美
潮
通
電)
須
本
東
京
睿
長
咪 

一
諾
比(
譯
音)
昨
曾
對.外
籍
記
昔
潑
表
演
講 

，
謂
他
在
目
月
訴
華
期
間
一
一
獲
得.一
痛
鹹
瞰
一
戯
埸
地
。： 

，
認
爲
答
國
筑
正
在
作
嚴
格
和
認
眞
的
準 

備
，必
演
時
興
濃
聯

幷.
謂
：
磨
北
豪
觀
地
P
防
空
签
的 

憫
證
濟
饗
的
報
吿
，一
曾
指
出
加
置
譜
弘
謔
掃
地
下
垂
，
分
佈
各
處
， 

-
.
.
.
.
.
- 

至
聶
賀;
一

-...:.?米
諾
比
是
一.
位
社
聲
主
義
者
，若
政
済

金

篇
佐
籐
的
反
對
黨
，
小
謂
中
國
總
事 

恩
來
曾
說
及•
「.中
國
儼
一
尚
舉
行
箱
蜂
會 

一
学
窿
然
會
位
即
獲
得
妬
果
，
但
一
俟
基 

感
：測屣栗
”則中國
办
単
備
對
其
他 

的
問
題
，
能»
讓
力
。

族

財

富

活

動

 

||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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崖
噹
漂
灌
灌.
：

巴
秦
塗
預
測
一 

加
裳
濟
進
展

f
後

首

先

改

革

內

政

:
金1

二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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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入
减
少
一
億
餘
元 

(
奥
太
瓦
加
A

大
社
窗)
據
加
京
大
郵 

政
總
局
統
計
，
一
九
匕
零
年
至
一
九
匕
一
年 

之
會
計
年
度
內
，
郵
局
總
收 
減
少
一
億
繁
， 

六
百
爲
元
。

談
爲
郵
政
總
局
『
年
度
所
作
的
會
計
報 

一吿 
郵
局
指 

.'II，
損
失
三
卜
伍
百
萬
元
由
一 

九
匕
零
年
間
郵
差
作
四
個
月
循
環
罷
工
所
致 
一

:
:
2

弃
訳)
錯
高
華
市
曾
議
代
定
，諭
人 

住
區
士
逹
孔
拿
偏
街
角
，
爪
計
副
爲
痴 
新
建 

.佐
治
强
橋
一
部
份
空
地
，將
鄢
建
爲
兒
意
遊

^E3
B

生

:
9

通
塗
社
霞
一
.

國
際
經
弟
專 

理
俏
W1断
册
年
上
半
年
期
間,
由
於
最
姑 

解
决
國
實
金
熱
問
題
影 

16叱
加
拿
大
的
經
濟 

將
『
强
夫
整
」。
一：

■

盛
鑫
谨
展
機
構
每
年
發
表
兩
次
用

昌@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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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大
二
玄
迎
^

:

二

醒
地
位
於
哥 
*,
與
犬
貪 

央 
街
角
，與
绫
奇
漂
公
圖
方
屋 

建
地
用
連
接
，將
由
詩
本
曾 

联
房
屋
用
理
委
員
會
以
跳
年
一 

to .
元
租
金
血
賃
拾
年 
地
爲
见 

童
遊
触
場
地
。

鯉

麟

11
11
11

豚

缚
 

ir
lslli  

li
^l
ll 存

序■ii  

l-li
別

   

11 

如
奮
豪
権
豪
象
中
丁

—TT

礎
^

 礎
國
制
照
，
及
將
憶
基
輸
噴1
学
四
黠
石
。三

广
3

 

*

族
所
享
用
公
費
首
貼
噜
耀
。油
小
一
面
縛
漱
澡
羅
要
赴
同
一
，汲
取
消
任
意
購
入
知
【
：
謀
価m
連
通
醐
価
電)
據
曲
渡

-«..即
变

，
一 

-

報
吿."
孟
加
融
政
Xf 
代
理
總
統
凭
斯
林
派
範 

份磨»
»
 

蹩8 走 
九
領
冃
後
，騒
旧
返
回
東
巴
半
達
乎
當
伊 

騎

學

噂

電

)
此
曾
用
到
煮
物
拉
族
人
的
熱
烈
歡
迎
，但
未 

广瑞̂
這
善
劫
j

公
圖
駛
蠶
曾
隶
贏
1

升
執
行
政
府
的
職
權
。.
上 

繪71,21
大
腿
处 

謙
镂
境
治
犯
: 

被擊傷。

.
..左掴.瀆通聯社電j
西
貢
官
方
發H
A1:. 

旷
滴
兩
一
議子，」%

*
仁
及
三
甚
兩
還
『
發
裏4
避
次
南
越
政
府
与
已
準
備
於
聖
誕
一 

品?
亠⑤

婚

童，在
震
母
藤
果
曽
節
」
没
謳
治
犯
六
百
八
十
儿
人
。」 

，港
四
船
，公
圖.謳
往
整
西
哥
坎
培
奇
。 

一 
盅
潑
這
次
幷
謂.•
此
次
政
治
犯
是
在
亠2
 

一:
；
融
過
潘
油
汲
船
箕
整
庫
伯
欲
從
匪
徒f
■
月
酒
被
争
府
仲
央
情
報
局
入
員
拘
捕
，
王

,

曾
經
過
陕
工
僅
認
産
是
屬
於
敵
方
的
同
置 

!
1_1
壶漆曾携*
符
器
斃
，
份
子△
瞳
透•
灣.；;
.
；

:,
首
湘
警
誕

.■..m
前
招
待
記
者
談
財
經
失
業
問
題 

:
门泱宣佈投資政策 

《
魂
送
道
加
各
大
社
電)
加
拿
大
首
相
陶
和
隶
示
荘
政
例
將
於F
田
以*
佈
外
國
工
藥
一

"

1118

E!
Ba

EQ
BSlKSii/

年
上
半
盜*
垂
總
額
將
蹙
累
之
六T

1

«
 地
因
新
建
佐
治
亞
橋
一 

朿
移
建 
而
被
利
用
作
爲 
一 -

因
龜
工
而
導
唆
許
多
、
不
寄
信
件
。

- 
九
七
零
年
至 
一
九
匕
一 
年
之
會
計
年

童

 

遊

 

樂

能
3
2

度
中
、較
往
年
所
產
生
的
財
政
赤
字
高
四
仟 

伍
首
萬
元
。

擁
報
吿
指
出
，
由
卜
會
計
年
度
至
今
年 

會
計
年
度
由
郵
政
收
費
價
額
出
伍
億
元
增
圭 

五
億
三
干
三
百̂
十
萬
元
，而
歲
收
則
的 

慮
四
干
四
百
十
萬
兀
降
至
四
億
三
千
二•白
九 

十
萬
元
。

報
吿
中
花
謂
：生
要7

通
貨
膨
過
所
致 

，尤
其
是
工
資
上
特
别
顯
明 
因
而
必
須
設 

法
脑
展
郵
政
服
務
，
提
高
消
賛
水
準
。 

- 
舊
年
寄
出
聖
誕
賀
柬 

兩
里
遠
一
年
才
收
到 

(
都
期
度
加
拿
大
社
求 
此
間 
一 名
居 
.• 

民
沙
德
斯
於
去
年
十
二
月
中
旬
寄G

一
張
聖• 

謝
卡
，給
其
姊
夫
斯
保
利
0

查
斯
保
利
僅
住
在
沙
徳
勘
東
兩
里
遠
處 

，
他
於
上
週
收
PII該
芈
函
賀
卡
U 

而
斯
保
利
於
接 
PII 
賀
卡
後
，
立
即
扪
一
雹 

詁
101 船
徳
射
道
謝
，但"
徳
脈
答
稱
，今
年 

我
們
未
寄 
/|! 
賀
卡
。

原
來
該
配
誕
賀
卡
於
去
年
十
二
月
寄
出 

，至
今
年
十
二
月
才
收
到"

遊
戲
場
。

市
議
會
同
時
通 
1mI
以
廿 

伍
醇
元
作
爲
位
於
新
布
黎
頓 

公
061的
停
築
物
的
交
換
條
件 

，
而
將
核
地
趣
爲 
一 座
潮
水

*
而

吋
一
膏
確
在
田
飢一;

——
<<
  *1
讃

|111
手
 

湯
譜
離
一
，因
堵
善
着
次
产
 

"游
落
济
而

Vft 肪
止
他
們
將
脉
筈
當
到
州
輕 

i
i
^月

後
，昨
已
環
放
出
獄"
改9
欣
禁
任
秘
密 
由 

一通地點一，可
添
奈
仅
談
削
的
亜警宝

；
 

-
1
1

1$
逮
；

—

名度蠻1
 1

  

6

韓
占
他
相
信
北
二
場" 

及
憂
慮
一
旦
中
蘇
：

, 

游
泳
池
。

.韓
現
準
一

«;襄
如
發
，
則
北 m
，.將
術
拖
入
戰
爭
的
漩

£

;

3

  

*1 

hen
  
ree
  

CM
  l
  

=

  l 

:
总
晶
>
，: 

历 
点
言
  

:*二

一." 
市
誘
會
並
同
意
以
四
拾
捌
萬
元
衣
拜
形 

J
伯
爵
高
級
中
學
建
造
一 
座
客
內
游
泳
池
。 

同
時 
III 議
曾
通
過
耗
費
拾
四
茁
元
作
爲 

煤
東
琼
楓
樹
自
山
方.埸
由
建
及
淸
潔
之
用
， 

該
計 

811 列
爲
煤
氣
却
重
整
計
割
之
一
。 

獨
行
賊
又
械
刼
銀
行 

C

云
N
)

一
名
俄
雀
於
週
二
下
午
十
時 

，在
故
蘭
胡
街
與
殲
維
街
口
賛
路
銀
行
搶
劫 

現
款
三
仟
元
後
逃
遁.
警
方
亂
爲
設
鹿
徒
與

&

一
米
氏
又■
：
相
信
美
繡
統
匿
臣
訪
華
律 

其
所
受
熱
烈
歆
迎
的
情
况
，
必
幟
勝
過
日
本 

政
府
領
袖
，其
主 
8.的
理
由.
是
因巾國總 

.
理
渦
恩
速
淡 X
 他
徵
袖
認
爲
兼
國
過
去
在
中 

國
感
行
阪
紀
錄
一
，帙
爲
淸
白
，值
對
於
第
二 

次
歌
界
内
戰
時
期
‘日
本
封
華
的
殘
暴
，
仍 

〔樂
/
忘
懐

0.'
::. :
不
 

-/,---二: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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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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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•
年

十L-y^a:

 

誌

—6
^
^
理|

^

^

金 -:-̂y:
." 
二.

.-■-厶

:-1%A
尋
北
京
諦
逸
融
喘
姿
聲
一
證
；

：
；
； 

l
継
一

13rM

一医一至3
咯
，， 

:
巧
遇
原
主
當
毋
被
捕
； 

選

黄

潸

灣

雖

丁
£

蒙
芝
歹
家
社3
芝
加  
 

1. 
一 

下
，.將
『名
偷
娶
票
的
慣
賊
史
尼
德 當
塲 一 

捕獲。
、

(
■
尼
德
於
偷
取
一
張
空
白
，
票
後
宀
前 

往
國
家
遡
市
兗
現
，
但6
票
必
需
某
人
有
票

■ ...1x1$̂
- 

.
i

m
i
t
t
^

—. 

碗
II礎

遮
盘
噂
卷
間
滅
內
豪
 

飽
吧
被
知
，，兩
人
薨
命
，權
宇
傷
殘
哥
大
。
一 週

一搶
劫
第
四
街
與
七
善
街
口
贊
路
銀
行
分 

一
行
陸
亘   

'-■?[:之
刼
匪
爲
剛
一
人
。

y
了
：該w
子
於
週
一
一搶
知
時
，持
川
手
槍
， 

.打
黑
領
管
，黑
上.裝
。

^̂
^

—«̂ 

- 

(
受
瓦
加
金
大
社
电)
據
奥K
瓦
中 *

載板車失
事
在
公路

連環車禍死一傷二

一郵
寄
每
月
二
元   

^
巷   

5:5 一 

"
每
季
人
一
亚
三
毛
离 

半
年
十
六
元
五
毛 

全
年
三
十
三
元
 

5̂5̂
6̂

 

每
季
七
元
五
毛
 

*
 
年
.
*
一
五
，，元

一
副
譲
魂
谁
遍
池
魂
曲
瀬
升
険
不
磨
謳
験
鶏
彎
：
一 

零
紡
沿
譯
書
邊
溝
門
蓮
學
教
導
 

.
尸
紛
紛
來
函
蜜
布
，設
示
願
往
中
國
從
事
輝 

疝
蓬
：
1
1
1
:
1
一 

娯/
自
濃
中
國
画
凍
海
劫
加
後
，華ar

諾
博
， 

一
专
曾
向
加
京
中
國
使
毋
汚
澄
，函
望
东
明
年 

， 

£
m
f
::.:,.;
“
?"
总
『I
宁

一
 &
司
空
里
不
論J.tAV—L

 

方
物
理
由
扁
羅
一
。二一！

一
二
一
分
 

•
,
現
訐
有
十
二
位
科
學
家
，
包
括
解
剖, 

麻
醉
劑
，办
理
及
內
科
等
專
家
報
名2 

「.一贅
”:二
匚
。一
三
縮:
y
m
"

鑄鐵工廠
突
然
爆炸 

炸死 
一
工人傷 A)" 

C

雲
訴)
此
轴
徳
華
街
九
二
布
號
宗
倫 

捕
磁
工
廠
錯
跚
房
丧
生
爆
炸
案
‘一

I
A

被 

炸
死
，另
兩
人
受
傷
。

二
十
四
成
的
工
人
布
朗
被
公
往
皇
家
哥 

倫
：
亞
婚   

 ̂時
死
亡
。

警
方
表
示
，另
兩
人
乎
一
傷
工
人
之
傷
勢 

不
明
，
他
們
的
姓
名
暫
不
公
佈
。

熊一 
名
警"
發
冒
人
指
出
一
，
該
工
廠
爆 

炸
原
因
仍
在
調
査
中
。
，

今年寄聖
誕
賀
柬少 

因郵費及
經
濟
影
响 

(
雲
訊)
據
郵
局
統
計
結
果
，
顯
亦
已 

有
許
多
人
今
年
代 
寄
聖
誕
niv及
信
函
。 

霁 
08 
郵
局
統
計
，
今
年
度
雲
埠
聖
誕
信 

年
假
去
年
减
少
二
百
匕r
五
寓
七
仟
封
，設 

項
紀
錄
爲
一
一
十
年
來
第
一
次4
降
0
• 

至
十
二
月4 -
八
日
載
止
，
冷
年
共
有
六 

干
三
百
二
十
七
萬
伍
千
封
聖
誕
信
件
，但
今 

年
僅
育
《
干
一百
五
十
一
萬
七
千
封
。 

據
郵
加
激
言
人
馬
菲
我
示
，可
能
居
民
、 

N

罂
梃
晧
的
名
以
太
長
，而
盡
毋
删
除一

部 

份
。 

， 

亦
帀
們
因
目   

Hfj的
經
濟
情
况
不
景
氣
，
. 

而
郵
費.2

而
加
價
，
爲
減
少
負
担
，
而
鑫
量*
• 

少
寄
华
誕
唔"

(
曲
隙
林
訊)
此
間
林
文
高
速
公
路
發 

」一生
連
環
車
禍"
」
名
六
十
三
濃
男
子
喪*
， 

一
另
兩
疗
婦
女
受
傷
。

事
. 

價
一 

目
 

塞

通
加

:河̂
回
麻
公
佈
該
項
政
策
後,
必
年
育
和
指
任
出
美
杼
動

0/-' 

冋

中

同

時

表

三

个

一

二

在

后

美

鎧

易

商

討

會
 

中
「

—洪
强
藩
強
助
爭1
摄
佳
利
斐T

但
加
拿
大
亦
必
需
作
部
分

31-步

■
19煙
月
I

 一府商!

変
及
劳
工
管
理
關
係•
案
上
，再
作*

研
究
。(
一=5,

to /
 

有
啰
膨
脹
饗
，希
望
今
年
冬
季
之
失
菱
經
專
冢
辨
認
鑫
营
学
： 

率
降
低
，經   

«
情
况
好
轉
。

比利   

e 首
相
已
辭
職

.
據
魂
警
人
員
表
示
，
一
輛
載
迎
木
板
的 

。(
二

孑

一

卡
 

.11|:山
奇
漢
角
向
東
駛
人
高
速
公
路
時
，車 

(
二)
中
9

政
府-
E

木
板
突
然
散
落
路
上
，
結
果
發
生
七
爪
爪

環

撞

。

■
官圭3

:
:
靑
二 

，

三

轡
售
每
粉   

,--毛
五
一

■

機11
無

1;2:
二
.
； 

一仁経農温
妻
子
在
該
銀
行
服
狡
，當 

3

雑
灌
書 5
即
浹
給
賀
墨
太
太
，
她 

君
滝
港
啣
避
我
潛
激

<T 
警
察
立
即
將
該
名
倒 

霉
瀬
牀
魂
張
摘
。■
二
:
:

£
證
统
源r

遡
済
過
电
票
及
該
男 

子
微 
:/-■
發
遡/
津
决
又
夫
，
因
而
報
警
一
。

死
者
爲
史
璜
遜
，六
十
三
城
，
住
西
雪 

.高
華
馬
林
街
五
六
九
六
號
，

一
.-
，。中
璜
遜
的
妻
子
史
黛
技
受

111傷
，
尸
送 

漫
度
济
倫
比
亞
醫
院
急
救
。

警
方
指
出
，
史
质
遜
的
巧
滑
出
路
而
建 

七
十
多
尺
遠
。

7

撞毀他車
竟
欲
私逃 

官
判罰欵取鎖執照 

S

安
省
倫
敦
加
拿
大
訊)
當•
男
子
撲 

在.車
頭
前
，叟
手
抱
仟
前
而
擋
風
玻
脚
商
， 

該
卡
車
掰
駛
目
部
却
五4 .
多
里
的
時
沒
急
6s 

而
行
，
結
果
因
危
險
傑
軍
罪
，
被
朋
款
九
百 

元
。該

司
機
爲
四
十
八
歲
之
也
菓
斯
，
他
同 

時
to判
禁 
IP総
車
一
年
。

二
十
一
歲
的
健
恩
IMI 省
法
询
法
官
沙
納 

率
證
示
。
他
的
代
由
被
包
年
期
所
駕
之
卜
車 

撞
損
俠
，包
華
斯
不
予
承
認
。

:
糜
恩
即
站
在
包
華
期
軍
前
新
讓

m|走
， 

不
料
包
華
斯
卻 ®
浦
門
急
速
而
行
，
迫
使
傑

;
在
初
審
中
，
噂
訴
書
指
？

李
宏
基
於 

四
月
塗
五
日
將
一 
作
變
體
銅
幣
以
十
二
元.五 

毛
售
給 
一、名
騎
警
犬
員
：

一
令
降
雨
或
雪
：
明
天
随
有
雲
二 

"

嗜
*

1

酒
学
五
工

全
國
陷
入
政
治
危
機

2

乏一関 四
3
-
1
一
龍

::
上
通

:1,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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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
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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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據
破
後
的
判
决
書
，
省
法
院
法
官 
萊 

繁
臨
議
錯
透
風
電
)
比
利
時
首
相
青
表
旦
壁
竄
形
，
法
律
？

無
說 

抒
匸
避
書
相
之
概
，
正
式
放
棄
組.明"
因
叶
據
霍
所
作
的
結
論
一
，
制
幣
之
定 

||麟
的
滞
.1
使
比
利
時
陷
入
嚴
重
的
豪
貫"
凡
是
豪
平
營
及
適
痛
刻
 

政
治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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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條
件
下
，•可
使
用
鳳
易
者B

^

導
1

示1
»
1

密
事
實 

f

合
國
加
拿
大
社
載
、聯
國
安
理
會 
退
西
日
幕
斯
用
但
要
以
修
改
過
的
停 

川
式
晚
曾
通
過
議
案
，暗
示
接
納
分
割 
線
爲
原
則
。
， 

基
斯
坦
的
事
谊(
困
議
生
僅
要
求
附
度
二
一
二
：
巴
想
斯
坦
犬
如
鼠
存
及
示
凤
駅
正
乐
年 

(
次
大
陸
嚴
学
生i
i
對
； i
u
的
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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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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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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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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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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潴
及
总
何
處
博
来
心
用
斯
坦
如
整
巴
國
行
険
秋
滅
甑
旳
野
恥
依
步;

;::;
?':- 

市
■
鉄
間
題 
.,<, 
印
磔
現
控
制
束
巴
，継
爲
制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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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也
固
立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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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「
解
决
束
国
問
飲
題
能
显
理
館
加
1IE 

匚
一
寧
日
遡
遡
邊
史
華
倫
霧
脅
蜀
安
理
爺
稱
：
方
^
印
對
吋
一
般
取
孤
函
秋
吋
位
里
相
町
一 

宀̂

^

一

淋

聲

塗

丁一̂

一
議
員
及
部
長 

，明
年
度
起
二
律
加
薪

二
一
昨
一

「：
艾
斯
俏   

;±:.向
記
者
表
示
，他 
向
巴
度 
敍
幣
，

因

避

睡

驗   

1
1
:

加
李
宏
基
所
豪
的
銅
幣
並
未
違
豪 

星

上
月
初
大
選
後
，曾
企
圖 
項
定
兼
，
因
此
亦
無
犯
法
的
根
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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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黨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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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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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過
國 

抽
強
須
閱
頂
遡
海
強
項
誕
高
確
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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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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斉
首
相
希
夫
的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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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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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商
九
千
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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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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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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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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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黨
券
工
斌

;
二也汗

根
媒
法
律
終
瘦
無
葬

—二
滿
期
可
加
拿
大
計
電
，滿
地
可
郊
外 

騒
時
仙
川
之
書
商
華
唐
人
錢
幣
收
集
血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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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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